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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库县 2016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7 年 3 月 21 日在泽库县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 

泽库县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2016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县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请县

政协各位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财政体制改革的

攻坚年，经济形势持续复杂多变，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在县委的

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政协的监督指导下，我们认真落实党的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县委十三届九次全委会议

和省、州财政工作会议精神，严格执行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

的财政预算，狠抓预算执行和管理，落实各项惠民政策，积极推

动财税体制改革，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加大财政资金监管力度，圆满完成了各项财政工作任务，

有力地支持了全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4211 万元(税收收入 3543 万元、非

税收入 668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0.36%，比上年同期增长

10.43%，增收 398 万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部门完成情况： 

——国税收入完成 355 万元，为年度预算数的 245%，比上

年同期增长 275%，增收 2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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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税收入完成 3406 万元，为年度预算数的 105%，比上

年同期增长 121%，增收 589 万元。 

——财政部门主管的各项收入完成 450 万元，为年度预算数

的 55%，比上年同期减少 52%,减收 417 万元。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完成 154485 万元，为调整预算数的

98.77%，比上年同期增长 3.75%，增支 5607 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服务支出 11118 万元，增长 7.5%；公共安全支出 3012 万元，

下降 48.3%；教育支出 24883 万元，下降 10.26%；科学技术支

出 965 万元，下降 29.45%；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443 万元，下

降 6.3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377 万元，增长 1.24%；医疗

卫生支出 12897 万元，增长 43.04%；节能环保支出 7567 万元，

下降 15.67%；城乡社区事务支出 24158 万元，增长 78.59%；农

林水事务支出 36830 万元，增长 39.78%；住房保障支出 8334 万

元，下降 60.77%；支持经济发展等其他各项支出 4901 万元，增

长 1.45%。 

预算执行结果，总财力为 156397 万元，比上年增加 5881 万

元，增长 3.89%。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211 万元，省补助

收入 147650 万元，调入资金 208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328 万元。

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54485 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54461 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支出 24 万元，安排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 192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 1720 万元，减

去结转下年专项支出 1261 万元，净结余 459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414 万元，其中：省补助收入 206 万元，

本级收入 102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06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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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414 万元，无结转。 

需要说明的是，一是 2016 年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数比年初向

人代会报告数有较大幅度增长，收入方面：主要是上级补助收入

比年初预算增加 93875 万元（省、州专项补助和转移支付补助等

增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年初预算增加 15 万元；支出方面：

主要是相应安排省、州专项补助支出增幅加大。二是转移支付和

县级最低财力保障资金的增长，2016 年新增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3142 万元，各项人员工资调资、增资补助 3091 万元，主要用于

扶贫、生态畜牧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落实规范津贴补

贴等政策性地方承担部分的重点支出。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努力做大财力总量，财政实力显著增强。面对严峻的

经济形势，我们始终把抓收入、增总量摆在财政工作的首位，增

强财政实力，扩大支出规模。财税部门共同努力，积极克服“营

改增”等减收因素的不利影响，及时量化分解任务，坚持月度分

析通报制度，加快支出进度，以支促收，增强了地方收入的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2016 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突破 4 千万元，

顺利完成增长 10%的目标任务。加大争取省上支持的工作力度，

积极跟进汇报，抓准重点项目和政策增长点，特别是在民生保障、

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平安与振兴工程专项转移支付、地方政府

债券、支持藏区发展专项等方面取得突破。全年共到位各类专项

资金 75317 万元。争取省对下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3142 万

元，较上年增加 914 万元。增资等结算补助 20704万元，较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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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2426万元。争取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 3000万元。落实天

津对口援助资金 1200 万元。全县总财力比上年增长 3.89%，达

到 156397万元。 

（二）强化支出管理，提高民生保障能力。落实月度支出责

任，采取加快预算批复下达进度、盘活存量资金、加快政府采购

进度等有效措施，狠抓支出进度。紧盯项目实施黄金期，强化资

金和项目对接管理，财政支出均衡性大大改善，支出进度明显加

快，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执行率达到 98.77%，有力地保证了

民生和重点支出的需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的有关规定，强化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约束

力，全县“三公”经费支出实现“零增长”。在大力压缩一般性

支出的同时，有效配置财政资源，确保民生支出需要，全县财政

用于民生的支出达到 118165 万元，民生支出占比继续保持在

76.5%以上。优先支持精准扶贫，落实 16356 万元，集中财力、

集中投向，全力支持精准扶贫工作，支持实施产业扶贫、易地搬

迁、连片特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支持教育发展，落实资金

24883万元，继续巩固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和三江源地区

教育补偿机制，落实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和少数民族地区

特殊教育补助，支持薄弱学校改造、学前教育扩大资源规划、农

村牧区初中校舍改造、中小学标准化、教师周转宿舍建设，改善

办学条件等；支持卫生事业发展，落实资金 12897 万元，进一步

深化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稳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落实药品“零

差率”和重点学科建设，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村卫生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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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机制，支持重大疾病防治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做

好城乡医疗救助工作；支持文化旅游事业发展，落实资金 1443

万元，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力度，加快旅游

产业发展，支持村文化活动室建设；支持社会保障和就业，落实

资金 18377万元，支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

设和就业再就业政策的有效实施，提高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

础养老金、医保筹资补助标准，按时足额发放城乡低保资金和孤

儿基本生活补助；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落实资金 8334 万元，

继续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危房改造工程及配套基础设施等

建设；支持城乡社区建设，落实资金 24158万元，支持实施高原

美丽乡村、美丽城镇及平安与振兴工程，有效改善基础设施建设。 

（三）深化体制改革，有效提高管理水平。一是深化部门预

算编制改革。实施零基预算制度，按照“公开、公正、合理、透

明”的原则，进一步细化了部门日常公用经费分类分档、定员定

额标准体系。同时，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县级项目支出管理，在保

障基本支出的基础上，项目资金重点安排法定配套、县委县政府

确定的重点项目支出以及事业发展的项目支出。二是进一步完善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规范预算绩效管理

基础，县级部门预算综合绩效考评覆盖面达到 100%，探索第三

方参与绩效评价，扩大重点专项支出绩效评价范围，全面开展绩

效目标管理和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考评。注重落实评价结果运

用，切实提高了预算绩效管理导向作用。三是推进国库管理规范

化。进一步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运行机制，优化支付流程，提高直

接支付比例，直接支付比例达到 99%，提高财政资金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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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动态监控机制，加大违规问题核查通报力度，充分发挥动态

监控的纠偏和威慑作用。继续扩大公务卡用卡范围，落实公务卡

强制结算制度。四是大力推进预算信息公开。规范财政预算信息

公开工作，加大主动公开力度，通过县政府门户网站、黄南财政

网、宣传栏等方式，分批、有序地主动公开，对涉及民生等 7 个

方面共 48 项预算信息公开。全面公开了财政和预算部门“三公经

费”支出、预决算情况。五是开展了会计代理服务、委托第三方

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等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六是加大政府采购

工作力度。进一步扩大了政府采购范围，规范各单位国有资产采

购行为。七是切实盘活财政存量资金，2016 年盘活财政存量资

金总额为 1801.81 万元，统筹安排使用 1347.37万元，主要用于

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等领域。 

(四) 加强财政监督，夯实管理基础。坚持标本兼治，着眼

源头治理，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依法理财、规范管理能力不

断提升。切实扎紧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笼子。制定出台和修订完善

多项资金管理办法，细化明确了绩效目标、使用范围、管理职责、

执行期限、申报程序、信息公开等内容，初步建立了“部门管项

目、财政管资金、资金跟着项目走、监督跟着资金走”的专项资

金监管体系。夯实财政财务管理基础。继续深化部门预算编制改

革，完善非税收入收缴和政府采购管理机制，清理整合财政专项

资金，规范和改进财政预决算公开工作。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进

一步规范公车管理。落实预算部门预算编制执行的主体责任，强

化协调和前期准备工作，加快资金拨付。强化财政监督检查。以

重大财税政策落实和教育、支农、扶贫、生态环保项目资金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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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加大预算执行监督、会计监督、非税收入检查和重点专项资

金检查力度，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健全内控机

制，强化内部监督。 

2016 年财政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得益于县委、县政

府的坚强领导和科学决策，得益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得益

于上级财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

识到，财政改革发展中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有： 

一是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突出，后续财源不足。进入新常

态以来，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从需

求侧看，固定资产投资因连年快速增长基数很大，社会投资能力

不足，后续投资增长也将趋于放缓。税收收入增收乏力，特别是

“营改增”政策的影响。 

二是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平衡预算难度增大。在现行体制下，

财政支出责任下移、财力层层上收的趋势不断加强，地方在财政

收入的调节和分配方面没有自主权，支出规模却不断扩大。首先

是基础设施、教育、支农、医疗卫生等各类社会服务建设事项，

地方财政必须全力确保。其次是不断出台的调资政策及社会保障

资金缺口也需由地方财政兜底。支出责任和收入能力的不匹配，

造成财政收支缺口越来越严重，并由此将形成大量的地方政府债

务。 

三是支出结构需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有待进一步

提高。随着预算管理改革的深入推进，财政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

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长期以来，财政预算管理和资金分配存在

着“重分配、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问题，使得资金配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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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益低下，在监督上存在着投资没有跟踪，结果没有问效。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高度重视，积极克服，

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17年财政预算草案 

    2017 年预算编制和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青海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坚持五大发展理

念，准确把握“四个扎扎实实”重大要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并加力提效，更好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的重要作

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坚持依法理财，继续完善预算管理制度，

创新财政投入方式，促进全州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上述总体要求和对全县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2017 年

主要预算指标安排如下： 

（一）公共财政预算安排 

2017 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 15.8%。分部门：

国税收入 1170 万元、地税收入 886 万元、财政主管收入 565 万

元。 

预计年初总财力为 72725 万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2621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70104 万元（提前预告专项 17815

万元）。总财力比上年年初增加 10242 万元，增长 16.39%。 

按照收支预算平衡的原则，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相应安排为

72725 万元。具体项目是：人员经费支出 38065 万元，占预算总

支出的 52.4%；公用经费支出 2336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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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专项支出 5154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7%；地方配套支出

9355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12.86%；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17815

万元，占预算总支出的 24.5%。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根据省政府《关于编制 2017 年地方财政预算的通知》精神，

编制了基金预算收支草案。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安排 50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相

应安排 50 万元。 

    （三）社保基金预算安排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2016年社保基金收入拟安排 6305.6

万元，支出预算 6423.6 万元，上年结转 5091.1 万元，年末收支

结余 4973.1 万元。 

2017 年国家全面推开“营改增”后，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将

按比例实行分享，将会对地方财政收入带来较大的影响。综合分

析全县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影响财政收支的各种因素，在

安排 2017 年县级预算时，总体把握和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努力做大年初预算盘子。地方收入安排积极稳妥，与税制改革、

“十三五”财政规划年度预期相衔接。同时，将各类财力性补助

和省级提前预告专项资金全部纳入了年初预算，并加大财政资金

统筹使用力度，持续做大财力总量，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二是优

化财政支出结构。坚持加大投入与优化结构并重，突出重点，有

保有压，在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基础上，统筹支持推进精

准扶贫攻坚工作。 

三、奋发进取，扎实做好 2017年财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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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是全面推开“营改增”政策的关键一年，为确保全

面完成各项财政工作任务，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将重点

抓好以下工作： 

（一）持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狠抓自有收入组织。积极培植财源，支持园区建设和产业扶

持力度，加强各项产业发展。密切关注国家税制改革动向，健全

完善税收保障机制，创新非税收入征缴制度，支持执收部门加大

稽查、强化征管，积极挖潜，确保应收尽收。密切跟踪收入预算

执行情况，严格落实任务分解、形势分析、情况通报等制度，加

强研判，切实提高收入质量。狠抓补助收入争取。准确把握国家

政策导向和支持重点，持续加大汇报争取力度，着力在均衡性转

移支付、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新发地方政府债券额度，以及扶

贫、生态环保、科技创新和生态保护工程等方面实现更多增量，

确保财力总量稳定增长。狠抓财政管理。硬化预算执行约束，强

化源头控管，坚持防止虚列支出、转移或套取资金、超范围和超

标准列支费用等问题的发生。强化支出管理，加快预算批复、资

金下达进度，加强资金和项目的对接，提高政府采购的执行效率，

推动及早形成实物工作量，避免出现新的存量资金。严格地方政

府债务管理，加强限额管理，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强化风险预警，

加大风险预警和考核问责力度，坚决控制隐性债务增长，确保政

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强化评价结果运

用，拓宽专项支出绩效评价领域范围。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积极

推进会计改革，强化会计服务行业管理，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和服



 11 

务水平。围绕重大财税政策落实和民生领域重点专项资金，扩大

覆盖范围，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提升监督质量，创新监督方式，

注重监督检查结果运用，切实维护财经秩序。牢固树立过“紧日

子”的思想，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压

缩会议费等非急需、非刚性支出，适度调整地方自行出台的承诺

过高、不可持续的支出标准或提标幅度。全面落实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的政策措施，调整存量、优化增量，加快建立支出合理、结

构优化、规范有效的现代财政制度运行机制。 

（二）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支出优化整合力度。加大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力度，综合

采取“收、调、减、控”等措施盘活存量资金，推进部门内部、

跨部门和重点科目资金的统筹整合。清退长期固化和非急需的支

出项目，加强对支出政策的定期评估，特别是集中清理常年安排、

用途固化的支出，对其中绩效不高、资金沉淀的，减少或不再安

排预算。优化投资结构，落实财政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

重点支持藏区公益性项目、美丽城镇、美丽乡村、及新型城镇化

建设，发挥财政投资拉动作用。全力支持脱贫攻坚。继续加大扶

贫资金投入力度，在积极争取上级扶贫专项资金的基础上，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贷款贴息、农牧业信贷担保等方式撬动更多金融

资本共同参与脱贫攻坚，统筹支持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等扶

贫开发重点工作。加快实施教育脱贫攻坚，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加快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加强社会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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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加大对低保户、特困救助供养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和建

档立卡贫困户等四类重点对象的支持力度。全面推开贫困县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充分赋予贫困县自主权，加强监督

检查和跟踪问效，着力推动财政资金效益，实现精准脱贫。健全

完善民生保障机制。认真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坚持公共财政

方向。继续支持实施好民生工程，进一步破解民生难题、回应社

会关切、满足民生需求。注重加大投入和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并

举，妥善处理好民生诉求与财力许可的关系，渐进提高保障水平。 

（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坚定不移推进重点改革事项。全面落实零基预算制度，夯实

部门预算编制基础，完善公用经费分类、分档定额标准，推进项

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从严控制专项设置和资金规模。推进

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并与“十三五”规划相衔接。继续做好“营

改增”、资源税从价计征等改革。认真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跟进

实施中小企业发展、科技创新等税收优惠政策，及时跟进落实中

央取消、调整和规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加快推进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科学合理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推动建立政府财力与事权支出相匹配的资金分担机制，促进

政府更好履职尽责。坚持不懈创新财政投入方式。通过融资支持、

财政资金奖补等措施，撬动金融资本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加强政

银企合作，吸引和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本，探索解决项目建设资金

短缺的问题。 

各位代表，2017 年财政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而艰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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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指导下，坚

定信心、攻坚克难、开拓创新，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为推动

全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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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预算体系：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预算由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共同构成。《预

算法》规定：“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保持完整、独立。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与一般公共预算相衔

接”。 

一般公共预算：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体筹

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维持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

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

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支持

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指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法律法规建

立、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具体包括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等。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为保持财政收支预算平稳运行而建立的具

有储备性质的资金，其目的是以丰补歉。按照有关规定，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主要从本级公共预算当年超收收入、财力性结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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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性基金滚存结余、统筹整合盘活财政存量及本级政府批准的其

他收入等渠道筹集。调节基金主要用于弥补公共财政预算编制的

收支缺口、重大减收因素造成的资金缺口，以及解决党委、政府

决定的重大事项所需资金等。在安排或补充基金时在支出方反

映，调入使用基金时在收入方反映。 

专项转移支付：指中央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地方政

府，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级政府承担

的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主要用于教育、社

会保障、农业等方面。 

三公经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

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是当前公共行政领域亟待解

决的问题之一。 

预算绩效：是指预算资金所达到的产出和结果。预算绩效管理是

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以支出结果为导向的预算

管理模式。它强化政府预算为民服务的理念，强调预算支出的责

任和效率，要求在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中更加关注预

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要求政府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水平和质量，

花尽量少的资金、办尽量多的实事，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

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政府行为更加务实、高效。推进预算

绩效管理，有利于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增强单位支出责任、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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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质量、优化公共资源配置、节约公共支出成本。 

财政存量资金：指存放于财政部门及预算单位而未形成实物工作

量的各类财政性资金(亦即结余结转资金)。 

“营改增”：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简称，它是国家实施结

构性减税的一项重要举措，旨在减少重复征税，支持经济结构调

整，促进相关行业发展。具体为，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

成缴纳增值税，也是对于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减少了

重复纳税的环节。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指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和采购目录，将原来由

政府直接承担或通过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以合同方式

交予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来完成，并根据后者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

量，按照一定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其主要方式是“市

场运作、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主要涵

盖大多数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养老、教育、公共卫生、文化、

社会服务等。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的一项新生事物，也

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有效途径，既体现了政府追求效率和转

变职能，又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

的一种崭新方式。 


